人和乡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性收费及
服务商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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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我乡政府性投资工程项目服务收费标准，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降低政府购买服务成本，提高服务商质量，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结合本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人和乡所有使用财政性资金、政府融资性资金实施的工程建设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交通等工程行业。 
第三条 服务性收费项目。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在前期决策、工程前期准备、工程施工、竣工验收等阶段按规定必须采用第三 方中介提供的相关咨询服务，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地下管线探测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水土保持报告书、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土地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交通影响评价、地灾评估编制（压覆矿评估 编制）、日照分析报告编制、勘查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 招标控制价编制、招标控制价评审费、第三方检测（桩基、实体 及道路弯沉）、全过程造价咨询、水保监测费、项目竣工造价审核费、项目竣工决（结）算评审费等。 
第四条 服务性收费采购方式。采购单位采购预算金额在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30 万元（不含）以下的服务类项目，按照《江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网上中介超市选取中介服务。采购预算金额在 30 万元（含）-200 万元的服务类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磋商、询价等方式选取中介服务。采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服务类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选取中介服务。 
其他特殊服务性项目和江西省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以外的项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服务性收费标准 
1.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包括编制项目建议书、评估项目建议书、评 估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与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有关的咨询。项目建议书咨询费不超过 2 万元/个，可行性研究 报告咨询费按照工程概算总额分档执行，其中 500 万元以下的不 超过 1 万元/个，500 万元（含）-1000 万元的不超过 1.5 万元/ 个，1000 万元（含）-1 亿元的不超过 2.5 万元/个，1 亿元（含） 以上的不超过 3.5 万元/个。 
2.地下管线探测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地下管线的探测并形成报告。按照不超过 2002 版《工程物探收费标准》的 70%计费。 
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和交通项目领域，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编制。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7.5 万元/个；交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9 万元/个，影响评价报告表编制费（表格形式）不得超过 3 万元/个。 
4.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包括水土保持报告书的编制、水土保持报告表的编制。房建项目的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5 万元 /个，市政、园林绿化项目的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6万/个，水利项目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3 万元/个；水土保持报告表编制费（表格形式）不得超过 1 万元/个，交通项目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费不得超过 6 万元/个；水土保持报告表编制费（表格形式）不得超过 3 万元/个。 
5.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费。适用于水利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编制费不得超过 8 万元/个。 
6.土地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主要内容是对土地污染状况的调查。编制费不得超过3 万元/个。 
7.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服务费不得超过 3 万元/个。 
8.交通影响评价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和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对交通影响的评价。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费按不超过《中国城市规划研究交通评估收费最新标准》的 50%计费，交通项目中一级公路的交通影响评价费不得超过1万元/公里；二级公路不得超过0.5万元/公里。 
9.地灾评估编制/压覆矿评估编制费。适用于交通项目，主要内容是二级公路以上交通项目的地灾评估编制和压覆矿评估编制。地灾评估编制费不得超过 5 万元/个，压覆矿评估编制不得超过 2 万元/个（无煤炭资源）。 
10.日照分析报告编制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对周边房子的日照分析影响。编制费不得超过 1 元/平方（按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1.勘察设计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包括项目设计所需要的地质勘查、初步设计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服务。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的勘察设计费按不超过《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的 60%计费；水利项目中小（二）型水库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5 万元/座、小（一）型水库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20 万元/座、河道治理勘察设计费按不超过项目建安费的 4.25%计费，灌区勘察设计费按不超过项目建安费的 4.5%计费、山塘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5000 元/座；交通项目的一级公路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45 万元/Km，大中桥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2000 元/m；二级公路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18万元/Km，大中桥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1600 元/m；三级公路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8 万元/Km，大中桥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1300 元/m；四级公路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2.5 万元/Km，大中桥的勘察设计费不得超过 1300 元/m；路面大中修、养护工程、安保工程及其他零星维修小型工程的勘察设计费（含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按不超过项目建安费的 2.0%计费，低于 1 万元的按 1 万元计费。 
12.施工图审查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房建项目的勘察审查费不得超过12元/延米（低于2000元按2000元计费），施工图审查费不得超过 1.2 元/m²（含抗震、避雷）（低于 3500 元按 3500 元计费） ，施工图消防审查费不得超过 0.6 元/m²（低于 5000 元按 5000 元计费），施工图绿建审查费不得超过 0.24 元/m²（低于 5000 元按 5000 元计费），施工图人防审查费不得超过 4 元/m²（低于 5000 元按 5000 元计费）；市政项目、装修项目施工图审查费按不超过项目造价的 0.18%计费（低于3000 元按 3000 元计费）；装修消防项目施工图审查费按不超过项目造价的 0.07%计费，（低于 5000 元按 5000 元计费）。 
13.工程监理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包括施工前期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工程保修阶段的监理工作。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的监理费按照工程造价额分档执行，其中 400 万以下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1.2%计费；400 万（含）-3000 万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0.8% 计费，低于 4.8 万元的按 4.8 万元计费；3000 万（含）以上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0.7%计费，低于 24 万元的按 24 万元计费； 
交通项目的监理费按不超过工程造价的 1.2%计费；水利项目监理费按照工程造价额分档执行，其中 400 万以下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1.5%计费；400 万（含）-3000 万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1.2%计费，低于 6 万元的按 6 万元计费；3000 万（含）以上项目不高于工程造价的 1%计费，低于的 30 万元按 30 万元计费。 
14.招标控制价编制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招标前的招标控制价的编制。房建、市政、园林绿化、交通项目的招标控制价编制费按不超过工程造价的 0.2%计费，低于 1500 元的按 1500 元计费。 
15.招标控制价评审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聘请第三方的招标控制价评审。项目招标控制价评审费按《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渝府办发〔2022〕51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16.第三方检测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房建的桩基、实体及道路弯沉；水利终检和交通的交工验收检测。市政道路弯沉检测费不得超过每个70 元/点次、 房建实体检测费不得超过 0.8 元/m²、桩基小应变检测费不得超过 25 元/根、桩基静载检测费不得超过 25 元/吨、钻芯法检测基桩费不得超过 160 元/米；水利项目终检费不得超过工程造价的 0.45%；交通的交工验收检测费不得超过 2 元/m²（不含桩基），小桥检测费不得超过 5000 元/座，中桥检测费不得超过 10000 元/座。 
17.全过程造价咨询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包括施工前期招标控制价编制、施工过程造价控制、竣工后造价初审。全过程造价咨询费按不超过工程造价的 0.5%计费。 
18.水保监测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水保监测费不得超过 9 万元/个。 
19.项目竣工造价审核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项目竣工后业主单位聘请第三方对施工单位报审造价的审核费。项目竣工造价审核费《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渝府办发〔2022〕51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20.项目竣工决（结）算评审费。适用于房建、市政、园林绿化、水利和交通项目领域，主要内容是财政聘请第三方的项目结算评审费。项目竣工决（结）算评审费按《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渝府办发〔2022〕51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21.其他服务性收费。其他未在本管理办法中列明的工程服务性收费项目，有相关行业文件计费标准的，按计费标准的 60%以内执行，没有计费标准的，按照最低市场价执行。 
第六条 工程招标比例下浮。
采用合理低价法和综合评分法的工程项目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合理下浮系数。公开招标及政府采购限额以下，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或邀请招标的项目在财政预算审核控制价基础上下浮6%；如没有做财政预算审核，则聘请第三方审计在财审中心参考价基础上出结算报告，结算报告下浮6%为结算金额。
第七条 本管理办法规定的服务性收费标准适用于一般普通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政府融资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工程复杂项目或有特殊要求的项目服务性收费实行一事一议。 
第八条 所有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由业主单位全权负责。业主单位主管部门承担工程项目监管责任。 
第九条 业主单位根据工程项目的性质、规模和要求，选用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 
第十条 业主单位依据本管理办法规定的计费标准，与工程项目所涉中介机构协商确认服务收费额度，报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和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乡财政部门在拨付相关项目服务费用时，须依照本管理办法规定审核拨付。
第十二条人和乡政府投财政投资评资工程项目建立第三方服务商及施工单位库，邀请招标或“三重一大”选取第三方服务及施工方时，可以通过摇号、服务评价、资质考核、项目质量效果等方式在人和乡第三方服务商及施工单位库选取，按程序办理，最终确定中标单位。
第十三条 强化中介机构管理。建设单位应当督促中介机构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开展业务。应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弄虚作假等行为，并及时将查处情况通报中介超市等平台管理机构，由其按规定采取清退出库等处理措施，不再合作。
第十四条  为了规范人和乡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评审工作，加强财政投资项目的评审监督，提高投资效益，依据渝水区《渝水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结算评审办法》 渝府办发〔2022〕5号，建筑安装工程费在200万元以下的预、结算项目实行备案制，由建设单位按相关规定自行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交至财审中心备案，相关资料由建设单位保存，财审中心每年按一定比例对已备案项目进行抽审，其中：50万（含）以下抽审 10%、50万-100万(含）抽审15%、100万-200万抽审 20%，考核率大于 2%-5%（含）则扣减服务费用 10%金额；大于 5%-8%（含）扣减 25%；大于 8%-10%（含）扣减 35%；大于 10%则扣减全部费用，一年内不得承接人和乡财政投资评审业务。
第十五条招标代理做好招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合同的拟定工作，确保合同与招标时要求保持一致，如不一致，扣减50%的费用；招标代理公司如没有履行好职责，承担相应法律法规及行政处罚，同时该项目招标代理费2倍罚款交于乡政府，不得承接人和乡招标代理业务。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后执行，由人和乡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